
	
		
		
		
			
				
					
					
    



					
		
				
					

					首页
				
			
	
				
					

					随机
				
			


		
				
					

					登录
				
			


		
				
					

					设置
				
			


		
				
					

					资助
				
			


		
				
					
					关于维基文库
				
			
	
				
					
					免责声明
				
			





					
				
				
					
						[image: Wikisource]


						
					
				

					
				
					
					
				

				
	    
搜索
	


		
					
				
			

		
		
			
			

			

			
			
				
					Page: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特刊.pdf/180

					

				

				
		
				
				    
语言
				
		
	
				
				    
监视
				
		
	
				
				    
编辑
				
		




				

			

			
				本页已校对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晨



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作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的说明。

一、编纂民法典的重大意义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编纂民法典，就是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形成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完整并协调一致的法典。这是一项系统的、重大的立法工程。

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党和国家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第一次和第二次，由于多种原因而未能取得实际成果。1979年第三次启动，由于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制定一部完整民法典的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当时领导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立法工作的彭真、习仲勋等同志深入研究后，在八十年代初决定按照“成熟一个通过一个”的工作思路，确定先制定民事单行法律。现行的继承法、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就是在这种工作思路下先后制定的。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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